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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s Criminal Law, there are no specific rules on how to convict the imposter who embezzles 
medical insurance card number to pick up the medicine. It is a kind of crime combing fraud and 
embezzlement. The crime behaviors include both secretly stealing and fraudulent conduct, re-
fl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s and ends. The keys are to distinguish which behavior 
creates conditions for another behavior, and the perpetrator obtains property in what kind of sit-
uation that the victim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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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盗用他人医保卡号冒名取药的行为构成何种犯罪，我国刑法并没有对此作出特别规定，这种欺盗结合型

犯罪，犯罪人的行为中既有秘密窃取的行为，又有欺骗的行为，是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区分关键在

于两种行为之间哪种行为为哪种行为创造了条件，行为人取得财物是在被害人处于何种情形之下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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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简介 

被告人陈某，男，1972 年 12 月 13 日出生于 A 市 B 区，汉族，高中文化，原系 A 市 B 区某矿业公

司职工，住 A 市 B 区 C 村 102 号。被告人陈某于 2007 年年初，从某矿业医院抄走在医院住院的矽肺病

人名单的同时拿走空白医保卡十余张，后在 A 市某复印店将该矿矽肺病人的姓名和医保卡号打印到空白

医保卡上。在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3 月期间，被告人陈某利用伪造的医保卡，谎称替矽肺病人开药，

在 A 市 B 区医院和某职工总医院等处开药，计药品价值人民币 23,148.4 元。又于 2008 年 5 月 4 日至 12
月 1 日，从某矿业医院抄走申某等 30 余人的医保卡号，后凭医保卡号谎称受人委托，从 A 市 B 区医院、

某职工总医院等处替人开药 193 次，计药品价值人民币 62,821.35 元。并将开出来的药品低价转卖给附近

城镇的个体诊所，共获利 4 万余元。案发后，被告人陈某于 2008 年 12 月 18 日向 A 市公安局 B 区分局 C
派出所投案自首。公安机关以其涉嫌盗窃罪于 2008 年 12 月 18 日对被告人陈某予以刑事拘留，2009 年 1
月 20 日被逮捕。 

2. 争议焦点 

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医保卡号，伪造和冒用他人的医保卡

开药低价销售，所售药品共计价值人民币 89,969.75 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即公诉人的观点。 
另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陈某采取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药品，而不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非法占有

药品，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额巨大，应以诈骗罪定罪量刑。即辩护人的观点。 

3. 法理分析 

如何认定被告人陈某盗用他人医保卡号冒名取药的行为构成何种犯罪，这涉及到关于诈骗罪与盗窃

罪的界定。根据《刑法》第 264 条、第 266 条之规定，所谓盗窃罪，是指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

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所谓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

为。 
诈骗罪与盗窃罪，两罪都是直接故意，行为人主观上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主体皆为一般

主体，只要年满 16 岁具有刑事责任力的自然人，都能成为两犯罪的主体。两罪的客体都是公私财产的所

有权，犯罪对象都是公私所有的各种有价值的财物，包括有体物和无体物。两罪之区分只是在犯罪的客

观方面不同，诈骗罪是使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使受骗者陷入处分财

产的认识错误，“乐意”地交付财物。盗窃罪是以秘密窃取的行为占有他人的财物，违反了被害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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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将被害人占有的财物秘密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被害人一定并不知情。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陈某构成盗窃罪的理由是，(一)被告人陈某从某矿业医院抄走他人的医保卡号，冒

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低价销售，是秘密窃取。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采取公私财物的所有人、

管理人不会发觉的方法，将财物非法占有的行为。(二)我国刑法对盗取他人医保卡或者医保卡号冒名取药

的行为并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然而，我国刑法对盗用他人的信用卡、电信卡、网络上网帐号、IC 电话

卡、通信线路、电信码号牟利的行为作了特别的规定。《刑法》第 196 条第 3 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

使用的，依照本法第 264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2000 年 5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

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7 条规定：“将电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造成电信资

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 264 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第 8 条又规定：“盗用他人公共

信息网络上网帐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 264 条的规定，以盗窃

罪定罪处罚。”2003 年 4 月 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法制作、出售、使用 IC 电话卡行为如何适用

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明知是非法制作的 IC 电话卡而使用或者购买并使用，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

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 264 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刑法》第 265 条规定：“以牟利为目

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

法第 264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陈某盗用他人的医保卡号，复制他人的医保卡，冒用替

人开药低价销售，形式上与传统意义上直接获取财产的盗窃行为有所不同，但行为人是以被害人不知情、

没有发觉的秘密手段实施的，其结果也是让被害人的财产遭受损失，因此，本质上与传统盗窃罪中的秘

密窃取公私财物并无二致。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陈某构成诈骗罪的理由是，被告人陈某使用了欺骗的方法，使受害人产生错误的

认识并做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被告人陈某第一种作案手段是在伪造别人的医保卡后，谎称替他

人开药，医务人员在相信其谎言后，将药品开给被告人陈某。第二种手段是被告人陈某在获取持卡人姓

名及医保卡号后，谎称受他人委托，替人开药，医务人员继续轻信被告人陈某，将药品开给被告人陈某。

两种手段，被告人陈某均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作为个人医保账户的保管人的医务人员

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将药品开给被告人陈某。如果医务人员没有发生错误的判断，被告人陈某仅凭医保

卡号则无法达到开药的目的。另外，盗窃罪的行为中秘密窃取是由行为人单方完成的，不存在财物所有

人、保管人的参与配合。 
笔者赞同辩护人的观点。所谓欺骗行为，一是隐瞒真相，二是虚构事实[1]，目的都是使受害人陷入

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虚构事实，即无中生有地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诱使他人上当受骗。虚构事实

既可以是全部虚构，也可以在部分事实的基础上部分虚构；前者如没有某种商品而虚构有某种商品，后

者如只有少量某种商品谎称有大量某种商品。本案中的被告人陈某谎称替人开药，“无中生有”地诱使

他人上当受骗。隐瞒真相，则是指隐瞒客观存在的某种事实，欺骗被害人。隐瞒真相既可以隐瞒全部真

相，也可以隐瞒部分真相；前者如行为人将劣质产品冒充优质产品出售，后者如行为人声称本商场的某

种商品价格比其他商场便宜而实事上贵于其他商场。本案中的被告人陈某复制、伪造别人的医保卡和医

保卡号这一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欺骗医务人员。实际上，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往往交织在一起，两者相

辅相成，虚构事实包含隐瞒真相，隐瞒真相包含虚构事实，都是以有掩盖无，以假乱真。本案中的被告

人陈某复制、伪造别人的医保卡和医保卡号与谎称替他人开药就是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地欺骗医务人

员，使医务人员基于自己错误的判断和认识，“愿意”为陈某开药。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与被害人的信以

为真的处分财物是紧密联系的，在陈某的欺骗行为与医务人员处分药品之间，介入了医生务人员的错误

认识。所谓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即行为人使用各种骗术达到了使被害人“信

以为真”的程度，其结果是很“乐意”地交付财物让行为人占有，即从表面上看，行为人交付财物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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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情愿的，实质上这种“心甘情愿”并不是财物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真实意思，是被行为人欺骗造成的

假象所迷惑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医务人员事实认识错误所致，而这种事实认识错误是被告人陈某故意

设置的。如果被告人陈某使用了欺骗方法后很快被识破，医务人员没有信以为真，被告人陈某的欺诈行

为就难以既遂。欺骗方法的表现形式多样，如伪造、涂改证件，编造谎言，假冒身份或受他人之托，以

帮助他人看管、提拿、代购、代卖为名，以恋爱、结婚为诱饵等骗取钱财。 
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中的被告人陈某抄走别人的医保卡号确实是“秘密窃取”的行为，这也正是对

本案被告人陈某的犯罪行为的定性是盗窃还是诈骗争议的原因所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欺盗结合型犯

罪”的情形[2]，一种是先欺后盗，欺骗是手段，盗窃是目的，欺骗是为盗窃创造条件。如行为人到商店

购买商品以假换真或者以次充好的掉包行为，类似这种行为，应当定性为盗窃罪。因为，从本质上看，

先前的欺骗行为只是为了秘密窃取制造条件，受害人并没有在受欺骗的情况下，“乐意”将财物交给行

为人。行为人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秘密的手段将财物占为已有的，并不需要受害人的密切配

合，行为人单方即可完成，应该是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一种是先盗后欺，盗窃是手段，欺骗是目的，

盗窃是为欺骗创造条件。被告人陈某抄走别人的医保卡号是陈某自认为没有被别人发觉的秘密窃取的行

为，然后谎称替人开药骗取医务人员的信任取走了药品，类似这种行为，应当定性为诈骗罪。因为，从

本质上看，先前的窃取行为只是为了诈骗制造条件，受害人并没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财物被行为人秘

密窃取。行为人是在被害人信以为真心甘情愿交付后获得了财物，需要受害人的密切配合，否则，行为

人单方无法完成，应该是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 
至于我国刑法对盗取他人医保卡或者医保卡号冒名取药的行为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却依据我国刑

法对盗用他人的信用卡、电信卡、网络上网帐号、IC 电话卡、通信线路、电信码号牟利行为的特别规定，

从而认定被告人陈某的犯罪行为是盗窃罪，是极其错误的。根据法条竞合犯之适用原则，普通法条与特

别法条竞合时优先适用特别法条，而法律对某种犯罪行为没有作出特别规定的，毫无疑问地应当适用普

通法条之规定。如果法律对某种犯罪行为没有作出特别之规定，能够采用相类似的犯罪行为之法律特别

规定而定罪，那么，对被告人陈某的犯罪行为也可适用《刑法》第 196 条信用卡诈骗罪之规定，认定被

告人陈某构成诈骗罪。该条第 1 款第(一)规定：“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

信用卡的”；该条第 1 款第(三)项规定：“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均认定是信用卡诈骗罪，从而认定被告人

陈某的犯罪行为是诈骗罪。虽然《刑法》第 266 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与第 196 条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规

定，从欺骗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我国刑法对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作了例举式的规定。而且

类推似地适用刑法之规定，根本上也违背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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